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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宜蘭監獄行政業務興革表 
 衛 生 科  

興革日期：100 年 5 月 19 日 
興革事項：修正後之「法務部矯正署宜蘭監獄收容人病舍療養或 

暫時觀察作業流程」  

內容說明：為使罹患重病或臨時身體不適收容人獲得妥適醫療照

護，重新修正本作業流程，以強化配住病舍之內控審

核機制。 

對照表： 

改善前（現行作法） 改善後（興革作法） 

一、本監收容人依罹病程度分為三

級: 

(一)第一級:在監無法獲得妥適治

療，須戒護外醫。 

(二)第二級:經醫師評估後，須收住

病舍療養。 

(三)第三級:罹患慢性疾病，仍可從

事輕便工作。 

二、患病收容人經本監特約醫師評估

後，須收住病舍療養，由衛生科

填具「收容人出入病舍證明

書」，簽請首長核准後配入。 

三、如遇病情急需者，得先以口頭報

告，進住病舍後，再行簽報備

查。 

四、本監收住病舍依病情嚴重度分為

(一)A 級:生命徵象穩定，尚有病情

惡化之虞，如不明原因胸痛、高

血糖、血壓>高於 150/95mmHg

一、本監收住病舍(愛一舍)療養或暫

時觀察者，並依病情嚴重度分為

下列 4級: 

(一)A 級:生命徵象穩定，尚有病情

惡化之虞，如不明原因胸痛、高

血糖、血壓高於 150/95mmHg 以

上或低於 80/40mmHg 以下、嚴重

脫水、嚴重胃潰瘍、急性氣喘發

作、腦震盪、抽搐及其他等。 

(二)B 級:生命徵象穩定，無病情惡

化，如外傷性骨折、嚴重燒燙

傷、不明原因腹痛、嚴重傷口感

染及其他等。 

(三)C 級:定期追蹤治療，如罹患高

血壓、心臟病、腦中風、腎臟病、

不予療養環境無法痊癒者、衰老

或殘廢及其他等。 

(四)D 級:戒護住院返監者、發燒、

持續性嘔吐、嚴重腹瀉及其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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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或低於 80/40mmHg 以下、嚴

重脫水、嚴重胃潰瘍、急性氣喘

發作、腦震盪、抽搐及其他等。

(二)B 級:生命徵象穩定，無病情惡

化，如發燒、外傷性骨折、嚴重

燒燙傷、不明原因腹痛、嚴重傷

口感染、持續性嘔吐或腹瀉、戒

護住院返監者及其他等。 

(三)C 級:定期追蹤治療，如罹患高

血壓、心臟病、腦中風、腎臟病、

不予療養環境無法痊癒者、衰老

或殘廢及其他等。 

五、配置病房:A 級為第 8房、B 級為

第 1 房、C 級為第 4 至 7 房。 

 

 

六、病舍收容人需每日監測生命徵象

及詳細登戴就診紀錄表，俾利醫

師參卓。 

七、衛生科每日派醫療人員察看，若

病況惡化應立即安排就診，再依

病況變更病情分類級數。 

八、病舍之收容人不得隨意更換床位

及吸煙。 

九、經本監特約醫師檢診後，病癒或

病情改善者，由衛生科填具「收

容人出入病舍證明書」，簽請首

長核准後，配返原單位。 

二、患病收容人經本監特約醫師評估

後，須收住病舍療養，由收容人

填具「矯正署宜蘭監獄收容人配

住愛一舍療養審核表」，簽請典

獄長核准後配入。 

三、如遇病情急需者，得先以口頭報

告，進住病舍後，再行簽報備

查。 

 

 

 

 

四、配置病舍(愛一舍):A 級為第 8

房、B 級為第 1 房、C 級為第 4

至 7 房、D 級 9 房，另得依戒護

安全考量調整病舍。 

五、病舍收容人需每日監測生命徵象

及詳細登戴就診紀錄表，俾利醫

師參卓。 

六、衛生科每日派醫療人員察看，若

病況惡化應立即安排就診，再依

病況變更病情分類級數。 

七、病舍之收容人不得隨意更換床位

及吸煙。 

八、配住病舍療養或暫時留觀之收容

人應定期(時間如下)予本監特約

醫療診察，倘病情未癒或尚未穩

定，則展延療養時間，病癒或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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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每月初由衛生科護理師將出入病

舍之收容人，詳細登載於衛生醫療子

系統之病舍管理並造冊陳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情穩定，則由病舍主管檢附醫師

證明，簽請典獄長核准後，配返

原單位。 

(一)病舍療養(A、B、C級):每 2 週。

(二)暫時留觀(D級):配住後第3天。

九、每月初由衛生科護理師將病舍療

養之收容人，詳細登載於衛生醫

療子系統之病舍管理並造冊陳

核。暫時留觀之收容人則由病舍

主管將醫師評估之證明留存「愛

一舍」，以備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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